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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产品说明书、包装和标志、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砂浆和混凝土用粉状、颗粒状、片状的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531  有机化工产品灼烧残渣的测定 

GB/T 8075  混凝土外加剂术语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8077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T 10111  随机数的产生及其在产品质量抽样检验中的应用程序 

GB/T 16913.3  粉尘物性试验方法 第3部分：堆积密度的测定 自然堆积法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JGJ/T 70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807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solid polycarboxylates high performance water reducing 

admixture 

以羧基不饱和单体和其他单体合成的聚合物，经过干燥、造粒或切片粉碎而成的减水剂。 

3.2  

堆积密度  apparent density 

粉状或颗粒状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质量与其自由堆积体积之比，即在规定条件下粉状或颗粒状自

由填充单位容积的质量。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按产品形态，分为粉状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F-PCE）、颗粒状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K-PCE）

和片状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P-PCE）。 

按应用领域，分为砂浆用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PCE-M）和混凝土用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

减水剂（PCE-C）。 

4.2 标记 

4.2.1 标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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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件编号、产品形态和应用领域三部分进行标记。 

口—口—口 

 应用领域 

 产品形态 

 文件编号 

4.2.2 标记示例 

砂浆用粉状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标记为：T/CBMF XX—20XX F-PCE-M 

混凝土用片状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标记为：T/CBMF XX—20XX P-PCE-C 

5 要求 

5.1 通用要求 

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的通用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通用要求 

项目 
性能指标 

F-PCE K-PCE P-PCE 

外观 色泽均一、无结块 

灰分/% ≤10 

 含水率/% ≤5 

细度（0.315 mm筛余）/% ≤3.0 - - 

pH值 应在生产厂控制范围内 

碱含量/% 应在生产厂控制范围内 

氯离子含量/% ≤0.1 

堆积密度/（g/cm
3） D±0.10  - 

注1：生产厂应在相关的技术资料中明示通用要求指标的控制值。 

注2：对相同和不同批次之间的通用要求和等效的其他要求，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注3：D为堆积密度的生产厂控制值。 

5.2 砂浆性能 

砂浆用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砂浆用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性能 

项目 性能指标 

胶砂减水率/% ≥18 

凝结时间之差/min -90~+90 

流动度经时变化量（30 min）/mm ≤30 

抗压强度比/% 

1 d ≥135 

3 d ≥125 

7 d ≥115 

28 d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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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续） 

项目 性能指标 

28 d收缩率比/% ≤110 

注1：凝结时间之差指标中的“-”号表示提前，“+”号表示延缓。 

注2：当用户对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有特殊要求时，需要进行的补充试验项目、试验

方法及指标，由供需双方商定。 

5.3 混凝土性能 

混凝土用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3 混凝土用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性能 

项目 产品类型 

减水率/% ≥25 

泌水率比/% ≤50 

含气量/% ≤6.0 

坍落度经时变化量（1 h）/mm ≤80 

凝结时间之差/min 
初凝 

-90~+90 
终凝 

抗压强度比/% 

1 d ≥170 

3 d ≥160 

7 d ≥150 

28 d ≥140 

28 d收缩率比/% ≤110 

注1：凝结时间之差指标中的“-”号表示提前，“+”号表示延缓。 

注2：当用户对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有特殊要求时，需要进行的补充试验项目、试验

方法及指标，由供需双方商定。 

6 试验方法 

6.1 通用要求 

6.1.1 外观 

目测。 

6.1.2 灰分 

按GB/T 7531 的规定进行，灼烧温度为（850±25）℃。 

6.1.3 含水率、细度、pH值、碱含量、氯离子含量 

按GB/T 8077 的规定进行。 

6.1.4 堆积密度 

按GB/T 16913.3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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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受检砂浆性能 

6.2.1 材料 

基准水泥：符合GB 8076 要求。 

砂：水泥强度检验用ISO标准砂，符合GB/T 17671 要求。 

水：符合JGJ 63 的规定。 

减水剂：需要检测的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6.2.2 试验环境 

试验环境温度应保持在（20±5）℃，所有试验用原材料应在该环境中保持至少24 h。 

6.2.3 砂浆配合比 

基准砂浆和受检砂浆中基准水泥用量为（450±2）g，标准砂用量为（1350±5）g，用水量应使砂浆

流动度达到（180±5）mm，称量用的天平精度应为±1 g。受检砂浆中的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的掺

量应采用生产厂推荐值。 

6.2.4 试件制作数量 

砂浆试验项目及所需试件数量见下表4。 

表4 砂浆试验项目及所需试件数量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试验所需数量 

砂浆拌合批

数 

每批取样数

目 

基准砂浆总

取样数目 

受检砂浆总取

样数目 

胶砂减水率 

新拌砂浆 

3 1次 3次 3次 

凝结时间之差 3 1个 3次 3次 

流动度经时变

化量（30 min） 
3 1个 - 3次 

抗压强度比 
硬化砂浆 

3 12块 36块 36块 

28 d收缩率比 3 3块 9块 9块 

6.2.5 胶砂减水率 

按GB/T 8077 的规定进行，但应预先将水和减水剂加入搅拌锅内搅拌均匀。 

6.2.6 流动度经时变化量（30 min） 

6.2.6.1 初始流动度 

胶砂试件的制备及装模按GB/T 8077 的规定进行，装模完成后取下模套，用抹刀将高出圆锥截模的

胶砂刮去并抹平，随即垂直向上提起截锥圆模置于台上，立即开动跳桌，以每秒一次的频率使跳桌连续

跳动25次，用卡尺量出两个垂直方向的直径，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胶砂的初始流动度测定值（F0）。 

6.2.6.2 流动度经时变化量（30 min） 

将测试完成后的胶砂重新置于搅拌锅内，锅口用湿布覆盖，静置至30 min（从加水搅拌时开始计算），

再低速搅拌15 s，重复装模及跳桌步骤，用卡尺量出两个垂直方向的直径，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胶砂的 

30 min流动度测定值（F30）。计算初始流动度和30 min后的流动度之差值，即得到流动度经时变化量。 

流动度经时变化量（30 min）按式（1）计算，精确到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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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 

△F——胶砂流动度经时变化量，单位为毫米（mm）； 

F0——胶砂初始流动度，单位为毫米（mm）； 

F30——30 min后测得的胶砂流动度，单位为毫米（mm）。 

6.2.7 凝结时间之差 

参照JGJ/T 70 的规定测定基准砂浆和受检砂浆的凝结时间。凝结时间以3批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表示，若3批试验结果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中有一个与中间值之差超过30 min，将最大值与最小值一并舍

去，取中间值作为该组试验的凝结时间；若最大值和最小值与中间值之差均超过30 min，试验结果无效，

应重新试验。凝结时间之差为受检砂浆凝结时间与基准砂浆凝结时间之差，应按式（2）计算，精确到1 

min。 

              ………………………………………（2） 

式中： 

△T——凝结时间之差，单位为分钟（min）； 

Tt——受检砂浆的凝结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Tc——基准砂浆的凝结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6.2.8 抗压强度比 

参照JGJ/T 70 的规定测定基准砂浆和受检砂浆的抗压强度。各龄期砂浆抗压强度以3批试验结果的

算术平均值表示，若3批试验结果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中有一个与中间值之差超过15%，将最大值与最小

值一并舍去，取中间值作为该龄期试验的抗压强度；若最大值和最小值与中间值之差均超过15%，试验

结果无效，应重新试验。各龄期抗压强度比为受检砂浆抗压强度与基准砂浆抗压强度之比，应按式（3）

计算，精确到1%。 

   
     

     
         ………………………………………（3） 

式中： 

Rf——抗压强度比，%； 

fcu,t——受检砂浆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fcu,c——基准砂浆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6.2.9 28 d收缩率比 

参照JGJ/T 70 的规定测定基准砂浆和受检砂浆的28 d收缩率。28 d收缩率比为受检砂浆28 d收缩率

与基准砂浆28 d收缩率之比，应按式（4）计算，精确到1%。 

   
  

  
        ………………………………………（4） 

式中： 

Rt——28 d收缩率比，%； 

εt——受检砂浆的28 d收缩率，%； 

εc——基准砂浆的28 d收缩率，%。 

6.3 受检混凝土性能 

6.3.1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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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水泥、砂、石子和水：符合GB 8076 要求。 

减水剂：需要检测的混凝土用固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6.3.2 混凝土配合比 

基准混凝土配合比按JGJ 55 进行设计。受检混凝土和基准混凝土的水泥、砂、石的比例相同。配

合比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a）水泥用量：360 kg/m
3； 

b）砂率：43%~47%； 

c）减水剂掺量：按生产厂家提供的推荐检验掺量； 

d）用水量：基准混凝土和受检混凝土坍落度均控制在（210±10）mm，用水量为坍落度在（210±10）

mm时的最小用水量； 

用水量包括砂、石材料中所含的水量。 

6.3.3 混凝土搅拌 

混凝土搅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基准混凝土制备时，水泥、砂、石干拌均匀后加水，自加水后开始计时，继续搅拌120 s； 

b) 受检混凝土制备时，掺粉状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的受检混凝土，将水泥、砂、石、粉状减水

剂干拌均匀后加水，自加水后开始计时，继续搅拌120 s；掺颗粒状或片状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的受

检混凝土，将水泥、砂、石一次投入搅拌机，干拌均匀，再加入完全溶解颗粒状或片状减水剂的拌合水，

继续搅拌120 s。出料后，在铁板上用人工翻拌至均匀，再行试验。各种混凝土试验材料及环境温度均

应保持在（20±3）℃。 

6.3.4 试件制作及试验所需试件数量 

6.3.4.1试件制作 

混凝土试件制作及养护按GB 8076 的规定进行。 

6.3.4.2 试验项目及数量 

混凝土试验项目及所需试样数量见表5。 

表5 试验项目及数量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试验所需数量 

混凝土拌合

批数 

每批取样数

目 

基准混凝土

总取样数目 

受检混凝土总

取样数目 

减水率 

混凝土拌合

物 

3 1次 3次 3次 

泌水率比 3 1个 3次 3次 

含气量 3 1个 - 3次 

坍落度经时变

化量（1 h） 
3 1个 - 3次 

凝结时间之差 3 1个 3次 3次 

抗压强度比 
硬化混凝土 

3 12块 36块 36块 

28 d收缩率比 3 3块 9块 9块 

6.3.5 减水率、泌水率比、含气量、坍落度经时变化量（1 h）、凝结时间之差、抗压强度比和28 d收缩

率比 

按GB 8076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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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的项目应包括外观、灰分、含水率、细度、pH值、碱含量、氯离子含量、堆积密度。其

中氯离子含量和堆积密度每3个月至少检验1次，碱含量每年至少检验1次。 

7.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 5 章的所有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常生产时，一年至少进行一次检验； 

b)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c)  正式生产后，如材料和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产品停产超过 1 年，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7.2 编号、取样及留样 

7.2.1 编号 

生产厂应根据产量将产品分批编号。日产量超过 10 t 时，以 10 t 为一编号，不足 10 t 的也应按一

个批量计。 

7.2.2 取样及留样 

取样及留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a）取样应具有代表性，每一编号为一取样单位，取样量不小于 1 kg。按 GB/T 10111 可随机取样。 

b）每一编号取得的试样应充分混匀，分为两等份：一份为检验样；一份为封存样，密封保存 6 个

月，以备进行复检或仲裁检验。 

7.3 判定规则 

7.3.1 出厂检验判定 

型式检验合格报告在有效期内，且出厂检验结果符合表 1 的要求，可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7.3.2 型式检验判定 

产品经检验，通用要求符合表 1 的要求，砂浆用产品性能指标符合表 2 的要求，混凝土用产品性能

指标符合表 3 的要求，则判定该批号产品型式检验合格。 

7.4 复验 

复验以封存样进行。如使用单位要求现场取样，应事先在供货合同中规定，并在生产和使用单位人

员在场的情况下于现场取混合样，复验按照型式检验项目检验。 

8 产品说明书、包装与标志、运输与贮存 

8.1 产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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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出厂时应提供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生产厂名称； 

b）产品名称及类型； 

c）产品性能特点、主要成分及技术指标； 

d）适用范围； 

e）推荐掺量； 

f）贮存条件及有效期，有效期从生产日期算起； 

g）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安全防护提示等。 

8.2 包装与标志 

产品可以袋装或桶装。袋装和桶装产品净质量误差不超过 1%。其他包装形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所有包装袋上均应在明显位置清楚标明：执行标准、产品名称、型号、净质量、生产厂名、厂址、

出厂编号、包装日期。 

8.3 运输与贮存 

产品应存放在专用仓库或固定的场所，以易于识别、检查和提货为原则。搬运时应轻拿轻放，以免

破损，运输与贮存时应避免受潮。 

产品以生产日期起计算，在符合标准规定的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下贮存期为 12 个月。过期应重

新进行性能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